	附件1
	

	新闻出版局行政职权事项清单总表（9项） 

	填报单位 ：（公章）              填表时间：2021年 1月 30 日

	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1
	行政许可
	4
	1.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登记2.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核发3.地方志书、综合年鉴出版许可4.地方志书、综合年鉴冠名编纂许可

	2
	行政给付
	0
	

	3
	行政确认
	0
	

	4
	行政裁决
	0
	

	5
	行政奖励
	1
	1.对举报“制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的奖励

	6
	行政强制
	0
	

	7
	行政征收
	0
	

	8
	行政处罚
	0
	

	9
	其他类权力
	4
	1.出版物批发、零售单位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或者出版单位设立发行本版出版物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备案2.出版物零售单位、个体工商户从事网络发行业务备案3.电影发行及外商投资放映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备案4.企业、个人从事电影流动放映活动的备案


附件2
新闻出版局行政职权事项清单分表 （ 9 项）

行政许可（ 4项）
	序号
	事项
类型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许可
	2900-A-00100-140221
	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登记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必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安部门备案；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所）印刷涉及国家秘密的印件的，还应当向保密工作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行政法规】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必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安部门备案；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所）印刷涉及国家秘密的印件的，还应当向保密工作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2
	许可
	2900-A-00200-140221
	地方志书、综合年鉴出版许可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二条：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列入规划的地方志书经审查验收，方可以公开出版。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应当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的主体、程序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二条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列入规划的地方志书经审查验收，方可以公开出版。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应当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的主体、程序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3
	许可
	2900-A-00300-140221
	地方志书、综合年鉴冠名编纂许可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八条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八条：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
	

	4
	许可
	2900-A-00400-140221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核发
	
	《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15号，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十九条：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必须验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必须验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15号，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十九条：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必须验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必须验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
	


行政奖励（ 1 项）
	序号
	事项
类型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行政奖励
	2900-H-00100-140221
	对举报“制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的奖励
	
	【规范性文件】《对举报制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财政部、全国“扫黄”工作小组新出联〔2000〕1号） 第二条举报有功人员是指以书面、电话或其他形式向全国“扫黄”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地方各级“扫黄”工作小组办公室和公安机关举报各类非法出版活动，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并由此破获有关案件的人员。对举报有功人员，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酌情给予奖励。第三条举报下列非法行为属于本办法奖励范围 （一）出版、制作、印刷、复制、发行、传播淫秽出版物的行为； （二）出版、制作、印刷、复制、发行、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违禁出版物的行为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宣扬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以及法律、法规禁止含有的其他内容； （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行为； （四）盗印、盗制或者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出版物; （五）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单位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业务； （六）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 （七）擅自印刷或者复制、发行境外出版物，非法进口出版物； （八）买卖书号、刊号、版号构成犯罪的行为；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非法出版行为。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规范性文件】《对举报制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财政部、全国“扫黄”工作小组新出联〔2000〕1号） 第二条举报有功人员是指以书面、电话或其他形式向全国“扫黄”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地方各级“扫黄”工作小组办公室和公安机关举报各类非法出版活动，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并由此破获有关案件的人员。对举报有功人员，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酌情给予奖励。第三条举报下列非法行为属于本办法奖励范围 （一）出版、制作、印刷、复制、发行、传播淫秽出版物的行为； （二）出版、制作、印刷、复制、发行、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违禁出版物的行为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宣扬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以及法律、法规禁止含有的其他内容； （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行为； （四）盗印、盗制或者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出版物; （五）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单位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业务； （六）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 （七）擅自印刷或者复制、发行境外出版物，非法进口出版物； （八）买卖书号、刊号、版号构成犯罪的行为；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非法出版行为。
	


负责人 ：       填报人： 张奇        联系电话：  6623419        填表时间： 2021 年 1 月 30 日
附件3
行政其它（ 4 项）
	序号
	事项
类型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其它
	2900-Z-00100-140221
	出版物零售单位、个体工商户从事网络发行业务备案
	
	[部门规章]《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10号） 　单位、个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七条至第十条的规定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已经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个人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自开展网络发行业务后15日内到原批准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材料包括下列书面材料： （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二）单位或者个人基本情况； （三）从事出版物网络发行所依托的信息网络的情况。 相关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向备案单位、个人出具备案回执。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部门规章]《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10号） 　单位、个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七条至第十条的规定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已经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个人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自开展网络发行业务后15日内到原批准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材料包括下列书面材料： （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二）单位或者个人基本情况； （三）从事出版物网络发行所依托的信息网络的情况。 相关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向备案单位、个人出具备案回执。
	

	2
	其它
	2900-Z-00200-140221
	企业、个人从事电影流动放映活动的备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第二十六条 企业、个人从事电影流动放映活动，应当将企业名称或者经营者姓名、地址、联系方式、放映设备等向经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第二十六条 企业、个人从事电影流动放映活动，应当将企业名称或者经营者姓名、地址、联系方式、放映设备等向经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备案。
	

	3
	其它
	2900-Z-00300-140221
	电影发行及外商投资放映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备案
	
	[行政法规]《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 第三十九条 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电影发行、放映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原审批的电影行政部门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行政法规]《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 第三十九条 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电影发行、放映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原审批的电影行政部门备案。
	

	4
	其它
	2900-Z-00400-140221
	出版物批发、零售单位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或者出版单位设立发行本版出版物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备案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出版物批发、零售单位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或者出版单位设立发行本版出版物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不需单独办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但应依法办理分支机构工商登记，并于领取营业执照后15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和分支机构所在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出版物批发、零售单位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或者出版单位设立发行本版出版物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不需单独办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但应依法办理分支机构工商登记，并于领取营业执照后15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和分支机构所在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负责人 ：       填报人： 张奇        联系电话：6623419               填表时间： 2021 年 1月 30 日

新闻出版局调整权责清单行政职权事项目录表

填报单位 ：（公章）                                                   填表时间：2021 年  1 月 30 日
	序号
	调整前行政职权事项情况
	调整各要素具体情况
	调整后行政职权事项情况
	备注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项目
	行使主体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
依据
	行使
主体
	项目
	

	1
	许可
	2900-A-00500-140221
	出版物零售单位设立、变更审批
	
	阳高县新闻出版局
	划转
	许可
	2900-A-00500-140221
	出版物批发单位设立、变更审批
	    《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五条：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第三十七条：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五条：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第三十七条：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阳高县行政审批局
	
	

	2
	许可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
	
	阳高县新闻出版局
	划转
	许可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
	《电影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或者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电影发行、放映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原审批的电影行政部门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可组织进行现场勘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其他：其他规章应履行的责任。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五条：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第三十七条：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阳高县行政审批局
	
	

	...
	
	
	
	
	
	
	
	
	
	
	
	
	
	
	


注：新增、取消、下放事项需要具体原因和依据（另附报告说明），没有新增、取消、下放事项可不填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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